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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土石方處理去化現況及因應對策
(更新版本)

報告單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報告時間：11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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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全流向管制 緣起及重點

貳、115年全流向管制後，土石方處理現況說明

參、市府因應對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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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流向管制 緣起及重點

•臺南市土石方產出量檢討

•新制前後作為

•全流向管制重點說明



本市 113、114年出土種類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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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量占比

• 公共工程土石方佔6.5成。

• 民間工程土石方佔3.5成。

113年出土量(單位：立方公尺)
總計B7B6B5B4B3B2-3B2-2B2-1B1區域

2,893,475111,1680116,4214,005317,0911,844,592499,308723168台南市

100%3.84%0.00%4.02%0.14%10.96%63.75%17.26%0.02%0.01%比例(%)

比例土石方量土質
92.13%2,665,887B1~B4

7.87%227,589B5~B7

114年出土量(單位：立方公尺)
總計B7B6B5B4B3B2-3B2-2B2-1B1區域

1,993,231167,245378108,3110346,608978,813391,799077台南市

100% 8.39%0.015%5.43%017.39%49.11%19.66%00.005%比例(%)

比例土石方量土質
86.16%1,717,297B1~B4
13.84%275,934B5~B7

二、土方可再利用率高

• 乾淨土(B1~B4)佔約9成。

三、土方可再利用方式

• 工程填土

• 非農地回填

• 農地回填

• 水泥廠、磚瓦窯廠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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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前後作為

前端運送，憑聯單運送 後端去化，只有買賣土方發票

營建工地
出土

民間工程

公共工程

土資場

土石方交換

合法使用(土石處理後)
1、原料使用(水泥廠、磚瓦窯廠等)
1、工程使用(工程回填)
2、回填使用(農地、窪地)

有價物料標售

不合法處理(土石未處理)
1、非法農地回填
2、非法於農地上加工，處理後廢棄物

流向無法管制
3、隨意棄置(偏遠地點)

後端去化，亦憑聯單運送前端運送，憑聯單運送115年起

114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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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未經處理隨意棄置成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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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推動全流向管制



全流向管制二大作為

㇐、公版電子聯單(全國公版)
1、中央系統產出聯單。
2、電子聯單有Qrcod可以查詢合法

性及相關資訊

二、運送車輛加裝GPS(全國通用)
115.4.15統計，臺南已裝設457輛

1、紀錄車輛運送軌跡
2、避免車輛未依據土方計畫運送(隨

意棄置)

1、手機安裝土方APP

4、異常通知，承造
人須向主管機關說明

2、公版聯單QR code
可查詢土方資訊

3、土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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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5年全流向管制後，土石方處理現況說明

•出土端及收土端所遇困境

•土資場處理費漲價原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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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地
出土

民間工程

公共工程

土資場

公共工程土石方交換

再利用
物料

• 原料使用
• 工程使用
• 回填使用

有價物料標售
• 原料使用
• 工程使用
• 回填使用

㇐、土石方處理費用(運費、土資場處理費)漲價。
二、裝設GPS車輛不足，土資場反映找不到車。
三、115年之前簽約案件，必須追加預算。
四、土石方去化僅能通過土資場。

土石方處理現況說明-出土端所遇困境

出土端反饋所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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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地
出土

民間工程

公共工程

土資場

公共工程土石方交換

再利用
物料

• 原料使用
• 工程使用
• 回填使用

有價物料標售
• 原料使用
• 工程使用
• 回填使用

㇐、處理後去化管道(收原料、回填土地點)漲價。
二、回填位置不足，良好土質應增加回填去處
三、運費漲價，原本每車8000~9000元/天，漲價

每車12000~15000元/天。

土石方處理現況說明-收土端所遇困境

土資場端反饋所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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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資場處理費漲價原因說明

營建工地
出土 土資場 去化地點(原料、工程、窪地)114年前

內政部114/6月統計南部地區土資場處理費
價格為600~900元/立方

後端處理費成本較低，過去土資場
將再利用物料販售給後端地點。

內政部4/10統計南部地區土資場處理費
價格平均為2015元/立方(1559~2334)元/立方，

包含後端地點費用。

營建工地
出土 土資場 去化地點(原料、工程、窪地)115年起

後端處理費成本變高，現在後端地
點要跟土資場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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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府因應對策說明

•行政院三大策略

•市政府六大政策說明

•六大政策執行成效統計

•道路、管線工程土方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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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119年開放高雄港回填

115.4.15統計，臺南已裝設457輛
裝機廠商可以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公告下載清冊

行政院三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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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六大對策
㇐、增加土資場及收容量
114年12月11日
提高本市土資場營建餘土及營建混合物每日進、出場
量從1000立方至3000立方。
效益：土石方進場免排隊，出場更順暢。

二、開放建案異地暫置
115年2月2日
本市建築工區內若無暫置空間，得於臺南市內可異地
臨時暫置土石方。
效益：(1)小建案可再利用土方，免運至土資場，暫置
後可運回基地使用。(2)先至暫置地，分類或暫置，後
運往最終去化地點。

三、後端運送及開放窪地回填
115年1月28日.4月14日
臺南市政府辦理再利用物料後端運送及低窪地回填等
相關作業審查要點。
效益：(1)公共工程或民間工程可再利用土方，直接回
填使用。(2)提供土資場更多去話地點。

四、建築工程土方交換
115年2月2日
公、私有建築工程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可辦
理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屬於臺南首創推行的簡
化流程。
效益：私人建築工程亦可土石方交換。

五、設置公辦臨時暫置場
公辦暫置場預計115年5月啟動。
效益：優先處理社會住宅、民間已施工開挖地下室土
方去化困難案件，能順利啟動。

六、建築期限自動展延
115年1月28日、3月11日
112至114年領得本市建照或雜照之建築物自動展延
建築期限4年。
115年領得本市建照或雜照之建築物，准其自動展延
建築期限2年。
效益：建築案件有更充裕時間，去化土石方，降低建
築期限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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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於114年12月11日公告提高土資場每日進、出場量：

．營建剩餘土石方1000立方→ 3000立方

．兼營建混合物200立方→600立方

．合計不超過3000立方

政策㇐、增加土資場及收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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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土資場(安南區)

博全土資場(安南區)

宏輝土資場(柳營區)

台山土資場(大內區)

台境土資場(關廟區)

隆宇土資場(麻豆區)

上鼎土資場(安定區)

欣鴻土資場(七股區)

元田土資場(白河區)

翊達土資場(麻豆區)

大楹土資場(七股區)

勝允土資場(安南區)

新又昌土資場(仁德區)

富盛寶土資場(安南區)

太堡土資場(關廟區)

祥龍土資場(麻豆區)

佳怡土資場(北門區)

本市轄內設置合法土資場(115年營運中及設置中)
• 現有13家合法營運中土資場，最高每日可收容3萬9千立方公尺(每家3千*13家土資場)。每年處理量可達330萬立方公尺。
• 未來最高17家。每年處理量可達500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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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執照、雜項執照115年2月2日起施行
(僅限有建造執照，拆除工程不適用)。

• 臺南市內且土地使用符合。
• 適用土地：

都計內-工業區、住宅區、商業區、農業區
及保護區。

都計外-丁種建築用地、礦業用地、窯業用
地、林業用地及農牧用地（限102
年9月21日修正生效前已核准之既
有合法磚窯廠毗鄰之土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徵得使用地之
中央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同意。

• 暫置區視同工地延伸，工地設施依據施工
計畫書及臺南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

• 運送過程電子聯單及GPS。
• 暫置區於㇐樓頂板勘驗時清除完畢。

政策二、開放建案異地暫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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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二、開放建案異地暫置

建築工程 土資場

暫置區
1.暫置可再利用的土。
2.現場不能進行土石

方加工、破碎)
3.建築工程㇐樓頂板

勘驗前清除。

無法處理之土石方、營建混合物，直接運至土資場。

暫置區之剩餘土石方，運至土資

場。

可再利用的土，送往暫置區。

之後再運回基地回填。

運送過程均
要求聯單及

GPS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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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三、開放窪地回填

土資場
處理後

公共工程
出土

再利用物料

低窪地回填(開放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農業
區、農牧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公有土地、住宅
區、商業區、甲種及㇠種建築用地。

乾淨土石方(公
共工程主管機關

同意B1~B4)

低窪地回填(公共設施用地、公有土地)

農業用地回填，其土質須遵守農業用地填土各種檢驗及規定，
且不得使用營建剩餘土石方(未處理過、工地直接過去)。

民間工程
出土

最終處理場所、最終去化管道

最終處理場所、最終去化管道

乾淨土石方(起
承監造人共同認

定B1~B4)

低窪地回填(住宅區、商業區、甲種及㇠種建築
用地) 。
最終處理場所、最終去化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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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土方至公有低窪地回填政策三、開放窪地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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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工程土石方交換依據：臺南市營建工程賸餘土石方處理及資源堆置處理場設置管理自治

條例第6條：「承造人或申請人辦理低窪地回填、土地改良及整地填高等需土工程，應檢附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文件並納入處理計畫。」。使用現行「臺南市建築工程營建賸餘土石

方處理計畫」，只要兩個施工中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都可以土石方交換。以出土工程為申

請人。

公共建築
工程

公共建築
工程

民間建築
工程或重
劃工程

民間建築
工程

公共建築
工程主辦
機關同意

建造執照
主管機關

同意

政策四、建築工程土方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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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建築工程與公共工程土石方交換政策四、建築工程土方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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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辦暫置場優先收納「社會住宅」、「民間集合住宅有開挖地下室」。

營建工地
出土

民間工程

公共工程

土資場

公共工程土石方交換

再利用
物料

• 原料使用
• 工程使用
• 回填使用

有價物料標售
• 原料使用
• 工程使用
• 回填使用

新增公辦
臨時暫置區 公辦土石方去化

政策五、設置公辦臨時暫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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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五、擬設置公辦臨時暫置場

小計第三區第二區第㇐區暫置場

公共工程
1. 社會住宅
2. 民間集合住宅且有

開挖地下室

1. 社會住宅
2. 公共工程收土對象

B3~B4B2~B3B1~B7收受土質

190萬方預估20萬方預估70萬方預估100萬方最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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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五、設置公辦臨時暫置區收費標準

臺南市公有營建工程賸餘土石方暫置場收費標準
(115/4/10 函請臺南市議會備查)

規費土方來源

300元/立方公尺公共工程之營建餘土

370元/立方公尺收容處理場所處理後之營建餘土

420元/立方公尺民間工程之營建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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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去化數量：
1、社會住宅：約63萬立方
2、民間集合住宅有開挖地下室案件，地下室開挖中因土石方去化問題，請市

府協助去化案件：約35.2萬
3、小計：98.2萬立方

• 每季處理進度：
1、115年第二季：28萬立方(5月初開始)
2、115年第三季：40萬立方
3、115年第四季：40萬立方(開始可協助其他公共工程暫置)
4、116年第㇐季：40萬立方

政策五、設置公辦臨時暫置區-臺南市建設案件 土石方待去化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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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112年1月1日至

114年12月31日領得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共自動展延4年。

• 本市115年領得建造

執照及雜項執照，自

動展延2年。

政策六、建築期限自動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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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土資場及收容量
115年初至今出土 7萬1430立方。

收土13萬2518立方。

二、開放建案異地暫置
核准9件，土方聯單3萬8250立方。
統計：大樓案1件，透天案8件。

三、後端運送及開放窪地回填
回填使用15件，出土方聯單31萬1656立方。
原料使用15件，出土方聯單354萬0705立方。
工程使用 8 件，出土方聯單11萬4049立方。
小 計38件，合計核發聯單396萬6410立方。

四、建築工程土方交換
8件（建築工程4件、水利局1件、道路工程3件） ，
出土方聯單5萬0474立方 ，已運送數量8519立方。

五、設置公辦臨時暫置場

3場，預估暫屯190萬立方。

六、建築期限自動展延

112~114年建照數：8652件自動展延。

統計：6樓以上354件，5樓以下8298件。
115/1/1~4/16建照數：401件自動展延。
統計： 6樓以上20件，5樓以下381件。

六大政策執行成效統計(統計至115年4月16日上午)

㇐~四項政策小計
土方實際運送量小計：21萬2467立方。
土方核發聯單量小計：462萬0680立方(土資場進及
出、異地暫置、後端運送及窪地回填、土方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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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管線工程土方處理方式

工務局已多次召開協調會議並提出具體方案主動協助，提出具體解決方案：
1.代辦處理機制：
•工務局115年3月18日召開工務局工程、台電工程（如孔蓋下地、管線遷移）
是為了配合市府公共工程（如路平、拓寬），工務局同意由在建工程承攬商以
「代辦」方式協助處理土方，確保工程不延宕。

2.輔導自設暫置場：
•比照台水模式：效法台灣自來水公司，自行設置暫置場。
•跨局處協助：由經濟發展局協助台電辦理暫置場設置事宜。

3.源頭減廢建議：
•針對土資場收費高昂問題，要求台電督促廠商在工地源頭落實「土石分類」
，以降低後端處理費用。

未來目標
•市府將持續溝通對接，落實各項替代方案。



依 「 臺 南 市 道 路 挖
掘 施 工 維 護 管 理 辦
法」本市已於115年
2月4日，同意本市
所有管線機構115年
度 道 路 挖 掘 案 件 ，
管 溝 回 填 材 料 得 以
管 溝 位 置 材 料 拌 合
水 泥 替 代 控 制 性 低
強 度 回 填 材 料
(C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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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管線機構回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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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稅對於本市土石方運作影響

• 以111年至113年平均年產出量2,626,570立方公尺，本市產出按每立方公尺新臺幣10
元，收容外縣市按30元計課，估算淨稅收約2,471萬19元。

• 課稅可行性評估：
㇐、稅負轉嫁疑慮

(㇐)本市剩餘土石方產出60%源自公共工程。
(二)稅負恐變相轉嫁公部門，或影響廠商參與公共建設意願。

二、推升營造工程成本之可能
(㇐)受戰爭影響，全球原物料價格攀升，營造工程物價指數逐年爬升，115年3月份營

造工程物價指數達115.6，業者面臨營造成本走升問題，課稅恐再加深困境。
(二)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應以資源來管理與再利用，貴在疏導

而非圍堵。以課稅手段為管理方式之㇐，可能增加剩餘土石方再投入利用之成本，
進而推升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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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網站設置土石方業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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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持續增加土石方去化管道，如暫置場、窪地回填、工程及原料使

用，輔導水泥廠、磚瓦窯廠成立目的事業處理場所。

• 定期與建築業界、土資場業者及府內各局座談，研商增加土石方

去化管道、簡化填土程序，以解決土石方處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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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導


